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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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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平市教育高层次人才引进实施办法 

 

一、引进对象 

二、引进条件 

（一）

（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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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

（四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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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引进方式 

（一）入编引进：

（二）非入编引进：

四、引进程序 

（一）制定计划。

（二）发布公告。

（三）报名与考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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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公示与录（聘）用。

五、薪酬待遇 

（一）入编引进：

（二）非入编引进：

（三）开平市在编在岗教师：

（四）其他要求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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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人才服务 

七、组织保障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 

（二）落实经费保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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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强化监督宣传 

（四）建立报备制度 

（五）加强考核管理 

 

本实施办法自 2023 年 7 月 1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6 年 6

月 30 日。有效期内如遇法律、法规或有关政策调整变化的，从

其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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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开平市高层次教育人才引进工作分工表 

 

序号 工作任务 牵头单位 责任单位 


